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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门 市 教 育 局
中共江门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江 门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
江 门 市 民 政 局
江 门 市 财 政 局
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江 门 市 卫 生 健 康 局
江 门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

文件

江教基〔2024〕4 号

转发广东省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印发《关于
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

工作的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编办、发展改革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局、残联：

现将《广东省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印发<关于加强残疾儿童

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粤教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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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3〕1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江门市教育局 中共江门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 江门市民政局

江门市财政局 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江门市卫生健康局 江门市残疾人联合会

2024 年 2 月 6 日

（市教育局联系人：林文聪，联系电话：3503932。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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